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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顾敏辉 邵于倩

为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警，引领队伍建设，促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昨日，嘉兴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举行了
以“努力走在前，公安怎么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参赛民警在讲台上妙语连珠，一展别样风采。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史隽

继今年4月省检察院敞开大门邀请律师代
表畅谈如何构建新型检律关系后，昨天下午，省
检察院检察长汪瀚一行回访省律协，就我省检
察机关半年来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构筑新型检
律关系方面的工作听取意见，探寻促进检律关
系进一步良性发展的交流合作空间。省司法厅
厅长马柏伟及省律协有关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再次圆桌座谈
律师大咖点赞不忘提意见

时隔半年，这次在省律协与汪瀚“面对面”的律师大咖，有
新人，也有老面孔。省律协常务理事、绍兴市律师协会会长楼
东平，对半年来我省检察机关在保障律师阅卷权、会见权、加大
检务公开等方面的努力，点了大大的赞。楼东平说，以他所在
的绍兴为例，绍兴市检察院今年出台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10
项承诺，在保障律师阅卷权、会见权等方面，都做得很到位。在
绍兴每个县市区的检察院都免费为律师提供刻有电子卷宗的
光盘，对律师之前纠结的案件程序性信息不够公开的问题，也
通过微信等方式加大信息推送，律师们都很满意。

省律协常务理事胡祥甫也补充说，这半年来，困扰律师的
阅卷难、会见难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上，浙

江有了大跨步的前进。
在点赞的同时，律师们也不忘提出问题和意见。“机制要落

地，重心要下移。”省律协副会长冯震远说，构筑良性检律关系，
完善良性工作机制是前提。这项工作的很多具体方面都要落
实在基层，“基层落实得怎么样，最好能有一个考核评估。”同
时，他认为，良好的检律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检律
双方互动的形式还要更多一些，渠道也要更广一些，让双方在
互动中增进相互了解，推动良性检律关系加快发展。

对此，省律协常务理事、宁波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叶明也深
表赞同。“检察官和律师之间，应该多一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活
动，开前门，堵后门。相互授课、检察官和律师互评、控辩大讲
堂等，都是很好的形式。”叶明说，“构筑良性的检律关系，最有
效的办法是加强交流，良性互动。”

公布“半年报”
检察长详解良性检律关系的背后

“保障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是高水平构筑新型检律关
系的重中之重和根本保证。”汪瀚介绍，针对会见难问题，今年3
月至6月，省检察院重点围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容易侵犯律

师会见权和不文明规范办案环节的16个突出具体问题，在全

省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保障律师会见权和文明

办案两个专项整改活动。通过整改，共自查职务犯罪案件1491

件，自查出不规范、不文明办案问题142个，自侦案件律师会见
难得到较好解决，检察人员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的自觉性也大
大提高。

而对阅卷难，目前全省三级院都单独设立了律师接待、阅卷
室，保障律师阅卷权做到了100%，一些检察院还推出了更进一步
便利律师的个性化服务。同时，以推进“一站式”检察服务大厅
建设为契机，我省检察机关还落实专岗专人负责对律师的接待
工作，为律师提供咨询、阅卷、会见等申请事项提供“一站式”服
务。至今年8月底，全省已有67家检察院建成了“一站式”检察
服务大厅。另外，在程序性信息推送、电子卷宗深度运用等方
面，我省检察机关也尽力为律师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

为构建“亲”“清”检律关系，今年5月，省检察院和省律师
协会还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健全检律良性互动机制 构筑
新型检律关系的意见》，并下发全省执行，全省各级检察机关也
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加强制度机制建设，通过“控辩大讲堂”
等多种形式加强检律业务交流和合作，搭建新平台、新载体，增
强双向互动，增进相互理解，为今后更好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汪瀚说，在全省检律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构筑“彼此尊重、
平等相待，相互支持、相互监督，正当交往、良性互动”新型检律
关系工作进展顺利。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进一步转变司法理
念，践行绿色司法，一方面多措并举，力促各项依法保障律师执
业权利的制度机制全面落实；一方面强化监督，切实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让律师对检察机关依法保障其执业权利有获得感。
另外，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和规范律师依法执业要齐头并进，有
效规范律师执业行为，还需要司法行政部门、律协协会、律师事
务所等的协作配合，凝聚合力，“全省检察机关愿意同律师界一
起，砥砺前行，努力使浙江在新型检律关系构建上‘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全国县级法学会建设
现场推进会召开

本报记者 胡俊剑

本报讯 昨天，全国县级法学会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温
州召开，温州市法学会、鹿城区法学会在会上介绍了工作
经验。

2013年，温州市委政法委、市法学会下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法学会建设的若干意见》，在短短两年多时间
里，实现了温州全市11个县（市、区）法学会组织全覆盖，
法学会不再是一个务虚的组织，而开始实实在在地担当
起社会责任，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为社会经济和平安建
设出力献策。

“打造服务党委政府工作大局的新模式，创新服务群
众工作的新载体，搭建服务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新平台，
这‘三大服务’赋予了法学会创业创新的强大生命力。”温
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法学会会长钱三雄说。

会上，鹿城区法学会介绍了相关工作经验。据了解，
鹿城区法学会以化解信访积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突
破口，以法律从业者和退二线干部为主力军，以第三方社
会组织客观中立的身份去“定分止争”，2015年更成为了
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社会组织，积极主动地开展基层法
律服务，为鹿城区的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当天下午，浙江省乐清市法学会、河北省巨鹿县法学
会、河南省南阳市法学会、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学会、
广西省乐业县法学会、陕西省凤翔县法学会、甘肃省康县
法学会等工作突出的典型单位做了经验介绍，来自全国
各地的法学会围绕典型经验进行了学习交流。

通讯员 郑晶晶

本报讯 昨天，由省检察院、省司法厅主办的浙江省人民监
督员专项培训班圆满结束，省、市两级人民监督员代表共计172
人参加了培训。

在为期两天的培训时间里，司法部基层司司法所管理处处
长胡玉清和最高检办公厅人民监督员工作处副处长马勇建分
别就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印发的《人民监督员选任管
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
为监督员们进行了专题辅导。全省各市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
关、人民监督员代表就进一步推进我省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工
作进行了交流座谈。

2014年9月，根据中央的总体部署，我省被确定为人民监
督员选任管理方式改革10个试点省份之一，2015年7月，全省
由司法行政机关选任的1320名人民监督员正式“上岗”。截止
到今年9月30日，全省共选派703名人民监督员，对447件检察

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了监督评议。
改革试点工作以来，全省司法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密切

配合，建立健全了全省人民监督员管理登记制度，全省人民
监督员都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全面建立电子档案，对监督
员的学习情况、履职情况、培训情况、遵纪守法情况等进行详
细记录。

与此同时，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
一步增强，除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监督
外，还积极参与案件跟踪回访、执法检查、案件评查和公开听证
等活动，为人民监督员了解检察工作，发现监督线索提供了便
利。舟山市人民监督员参与监外执行人员保外就医和财产刑
履行案的公开听证会；温州市人民监督员参与羁押必要性审查
听证会；杭州市人民监督员参加刑事速裁案件不起诉公开听证
会……这些探索和尝试，进一步拓宽了人民监督员参与司法活
动的渠道，更加凸显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优势，得到了群众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我省人民监督员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

60余万组用户信息被盗
男子利用铁路购票系统作案获刑

新华社陈晓波

记者从杭州铁路运输法院获悉，被告人施某利用铁
路12306购票系统非法获取60余万组用户信息，触犯非
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日前被该院一审判处有
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
计算机硬盘4个，予以没收。

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1月4日，被告人施某从陈某
（另案处理）处购得一款软件，随后利用该软件和网上搜
集、购买的数据，从铁路12306购票系统中非法提取信息，
并将提取到的信息传输给蒋某（另案处理），后蒋某将该
数据上传至某网站供会员下载。

公安机关在抓获施某后，在其家中起获了作案工
具。经鉴定，施某从铁路12306购票系统中非法获取用户
身份认证信息共计60余万组。

法院认为，被告人施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
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施某归
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系初犯，认罪、悔罪态度
良好，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遂依照相关法律规
定，作出上述判决。

时隔半年，省检察院检察长再与律师大咖“面对面”

构筑新型检律关系，浙江要做“弄潮儿”

全省人民监督员专项培训班结束

人民监督员改革试点工作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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